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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公路交通标志标线优化提升专项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

公路交通标志标线是传递规范化信息、服务疏导交通的重要设施，对提高公路通行
能力、改善车流行驶条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认真执行标准
规范，按照部统一部署，结合公路新改建工程、公路安全保障工程、公路安全生命防护
工程及国家公路网命名编号调整等工作，持续完善公路交通标志标线，提高了出行安全
和服务水平。但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公路交通标志标线不够统一、连续等问题仍不同程
度存在，随着

公路路网密度加大，路段功能变化，综合交通运输发展以及城镇化建设加快，对复
杂路网下多路径指引、间接指引以及与其他运输方式衔接指引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为适应新需求，建设人民满意交通，服务公众安全便捷出行，交通运输部决定开展公路
交通标志标线优化提升专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重点聚焦高速公路、新
旧公路并行交汇以及交通组织复杂路段等，深入评估交通标志标线与关联路网协同适应
状况，以需求和问题为导向，优化信息指引，更好地服务公众出行，不断提高公路网整
体运行效能，持续提升公路交通安全和服务水平。

二、工作原则

（一）需求导向，动态完善。建立公路交通标志标线适应性评估工作机制，对运营
期路网结构、交通运行状况发生较大变化的，应进行动态评估，根据评估结论，采取优
化调整措施，调整后做好观测监测，确保符合实际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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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一规范，信息连续。坚持全国一盘棋，严格执行国家和行业标准规范中交
通标志标线有关信息内容、颜色、形状、字符、图形、尺寸等强制性要求，连续传递规
范化信息。

（三）落实责任，完善制度。强化长效机制建设，督促落实交通标志标线建设和管
理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交通标志标线变更申请、审查、调整程序。

三、优化提升重点范围

对在用和在建公路交通标志标线开展排查评估和优化提升，重点为以下路段：

（一）高速公路枢纽互通立交及上游影响路段，特别是高速公路共线段起（终）点
枢纽互通立交、建设时序间隔较长的高速公路间枢纽互通立交、带有收费站功能的枢纽
互通立交。

（二）高速公路出入口路段，包括一般互通立交出入口，服务区和停车区出入口，
隧道与互通、服务区、停车区出入口间距较小的路段。

（三）车道数增减变化路段及过渡段。

（四）其他路段，包括绕城高速、穿城普通公路、多运输方式衔接路段等，路网完
善引发交通流量、流向变化较大路段，路网复杂等路段。

四、工作任务和要求

（一）在用公路。

1.排查梳理，科学评估。按照《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公路路线
标识规则和国道编号》（GB/T 917）、《公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JTG D82）
等现行标准规范对重点路段进行排查评估，从路网和交通运行状况、驾驶人需求、交通
事故和违章情况、环境条件等方面对现状交通标志标线开展综合评估，建立需求清单和
措施清单（以下称两个清单）。

2.重点路段优化提升。针对发现的新需求和存在的问题，结合重点路段在路网中的
位置、交通流特性和服务对象，制定优化方案并予以实施。加强精细化设计，准确选取
关键设计节点，设计文件应明确交通标志标线设置位置、颜色、形状、尺寸和材料、施
工工艺等技术要求，复杂路段必要时进行多方案比选，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咨询。重点
路段新增或变更标志标线可能对通行产生影响的，应加强事前影响分析、做好事后跟踪
观测。

3.加强标志标线设置动态调整管理。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加强交通标志标线设
置管理，建立完善变更调整程序。对于非公路部门设置且未办理审批手续的标志，由交
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征求相关单位意见，确需保留的，应完善审批和登记手续；设
计及设置不符合国家、行业相关标准规范的，应采取调整、改造、更换等措施；已停用
或废止的，由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实施拆除或清理。

（二）在建公路。

1.提升标志标线设计针对性。在严格执行国家和行业标准规范基础上，综合考虑路
网衔接、沿线设施及环境条件等因素，结合车道设置、交通流特点对标志标线进行统筹
设计，注重连续、协调，并充分考虑驾驶人员需求。在符合有关强制性规定且满足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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